学生实习安全责任书
为确保我校学生在东营科教园区实习期间人身、财产安全，创造良好的实习氛围，圆满完成实习任务，根据《关于规范学生实习安全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特制定本责任书。
一、目标
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工作，坚持“高标准、严要求、自我约束、互相监督”的原则，管好自己的行为，自觉遵纪守法，遵守规章制度，杜绝各类安全事件、事故的发生。
二、安全要求
1.学生实习期间要提高安全意识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东营科教园区和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，注意自身的人身和财物安全，防止各种事故的发生。
2.学生实习期间应服从学校带队老师的管理。个人有事情处理或发生纠纷时应及时向带队老师报告;请假需向带队老师提交书面申请，应经书面批准后方可离开。
3.学生实习期间应在提供的学生公寓住宿，遵守宿舍管理规定、出勤纪律和作息安排，晚10:00后在学生公寓住宿人员原则上不准外出，特殊情况下确需外出的须经学校实习带队老师批准。实习学生不得在外私自租房居住，不得夜不归宿。
4.学生实习期间严禁酗酒、寻衅滋事、打架斗殴；严禁在宿舍使用明火、吸烟、不规范用电；不得进入网吧、酒吧、KTV等公共娱乐场所；严禁到江、河、湖、海、水库等处游泳；不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及有损社会公德的活动。 
5．学生及带队老师要高度重视实习过程中的各项安全，在公共场所，要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；要掌握必要的防盗、防抢、防骗等安全知识，保护好自身生命、财产安全。 
三、责任划分
1.以上安全规定每位同学务必严格遵守。如有违犯造成不良后果的，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，凡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各类后果，责任自负。
2.责任书自签定之日起生效，至实习结束之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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